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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之研究
中國大陸中央政府設國家統計局，直屬於國務院；縣以上各級政府設統計局，直屬於各級地方政府。

國家統計局之組織包括本局及所屬機關。本局設 12 個業務司及 3 個輔助室、司；所屬機關包括離退

休幹部局及 12 個事業單位。另設派出機構，省級行政區設 32 個調查總隊，省以下縣以上行政區設

1,220 個調查隊。本文比較海峽兩岸之主計制度、三總師制度、主辦統計人員之管理、各部會統計單

位、派出統計機構、統計人員公職考試等。

　莊振輝（開南大學會計系副教授）

壹、前言

臺灣實施主計制度，設置

主計機關或機構執掌歲計、會

計、統計，迥異於其他國家，

係世界獨特之制度。大陸歲計

及會計由財政部執掌，分別設

預算司及會計司，統計則設獨

立機關，在國務院之下設立直

屬機關「國家統計局」。地方

縣級以上政府均設立統計局，

直屬於各級地方政府。大陸政

府機關之行政級別自最高之正

國級至最低之副鄉、科級共分

為十級，國家統計局屬於第四

級之副省、部級機關，省級統

計局屬於第五級之正廳、局級

機關；地級統計局屬於第七級

之正縣、處級機關；縣級統計

局屬於第九級之正鄉、科級機

關。

中國大陸最早設立之統計

機關係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於

1948 年 10 月設立之調查統計

處。1949 年 9 月設中央人民政

府政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

會，管理財政部、交通部、商

務部等 23 個部。政務院於同

年 10 月 1 日設立中央財經計畫

局，由財政經濟委員會管理。

該局設統計處執掌統計業務，

嗣後改稱為統計總處。政務院

於 1952 年 8 月 7 日設立直屬之

國家統計局，該院於 1954 年 9

月改組為國務院。國家統計局

於 2001 年 1 月 4 日更名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執掌

統計、普查、國民經濟核算等

業務。該局及所屬有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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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其組織

架構、業務執掌與臺灣有相當

差異，本論文爰做研究。

貳、國家統計局之組

織架構

國家統計局之組織包括本

局及所屬機關。

一、本局

國家統計局編制員額 535

人，領導幹部設局長 1 人、副

局長 5 人、總統計師、總工程

師、總經濟師等三總師
1
各 1

人。其下之內設單位
2
如次：

（一）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設政策法規

司、統計設計管理司、國民

經濟綜合統計司、國民經濟

核算司、工業統計司、能源

統計司、固定資產投資統計

司、貿易外經統計司、人口

和就業統計司、社會科技和

文化產業統計司、農村社會

經濟調查司、城市社會經濟

調查司等 12 個司。「司」屬

於第 5 級之正廳、局級機構；

其下設「處」，屬於第 7 級

之正縣、處級機構。

中國大陸有一種獨特

之政府機關編製方式，同一

及黨組成員 5 人，共 7 人

組成。書記由局長擔任，

副書記由第一副局長擔

任，第二副局長係中國民

主同盟盟員，因此並非黨

組成員。其餘 3 位副局長、

紀律檢查組組長、總工程

師為黨組成員。

2. 紀律檢查組：中共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簡稱中紀

委，於中央各機關派駐紀

律檢查組，簡稱紀檢組。

該組執掌黨內監督，執行

紀律檢查、推進黨風廉政

建設及反腐敗等業務。

3. 監察局：國務院所屬監察

部於中央政府各機關設立

派駐監察局或監察專員辦

公室，未派駐單位則設內

部監察機構，對政府機關

及公務員實施監察。

4. 機關紀律檢查委員會：除

中紀委派駐之紀律檢查組

外，國家統計局自設紀律

檢查委員會。

二、所屬單位

所屬單位包括行政單位及

事業單位，行政單位為離退休

幹部局；事業單位係指國家為

社會公益目的，由政府機關舉

機關有兩塊或兩塊以上之招

牌，稱為「一個機構多塊牌

子」，係指一個機構有兩個

或兩個以上名稱，根據工作

需要以不同名義對外使用相

應之名稱。國家統計局之政

策法規司加掛統計執法檢查

室牌子，國民經濟核算司加

掛服務業統計司牌子。

（二）輔助單位

輔助單位設辦公室、人

事司、財務司等 3 單位。辦

公室相當於臺灣之秘書及總

務單位，其中辦公室加掛國

際合作司牌子。

（三）黨委及紀律、監察單位

臺灣實施歐美之民主制

度，黨政分開；大陸實施社

會主義制度，以黨領政，政

黨形同國家機關，地位甚至

在機關之上。

1. 機關黨委員會：機關黨委

在中共中央國家機關工作

委員會，簡稱中工委之領

導下開展工作，同時接受

國家統計局黨組指導，負

責國家統計局及在北京之

直屬單位之黨群工作。黨

委設綜合處、組織部、宣

傳部等單位。該局黨組由

書記領導，設副書記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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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或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

辦，從事教育、科技、文化、

衛生等活動之社會服務組織，

不以營利為目的，隸屬於政府

機關但非屬政府機關。

（一）在京事業單位

國家統計局在北京直屬

之事業單位包括：服務業調

查中心、普查中心、國際統

計資訊中心、資料管理中心、

統計教育培訓中心、統計科

學研究所、統計資料管理中

心、機關服務中心、中國統

計資訊服務中心、中國經濟

景氣監測中心、中國資訊報

社、中國統計師事務所等 12

個事業單位。其中較為特殊

之單位說明如次：

1. 機關服務中心

負責局機關基本建

設、房產、人民防空、交

通安全、環境綠化、愛國

衛生、公費醫療、計劃生

育、捐血、集體戶口、住

房公積金及經濟適用房配

售等項工作之組織實施與

管理；為局機關提供治安、

會議、交通、醫療、電話、

物業、餐飲及報刊訂閱等

服務；負責對北戴河統計

幹部培訓基地、國統賓館

等經營部門之管理。

2. 中國統計師事務所

中國大陸設統計師

制度，分為初級、中級、

高級等三級，由國家統計

局及國務院人事部成立全

國統計專業技術資格考試

辦公室舉辦考試。近年來

開放民間設立統計師事務

所，接受客戶委託從事統

計代理服務、統計資訊諮

詢服務、統計調查服務等

業務。國家統計局設中國

統計師事務所，其職掌如

次：

(1) 承辦各級政府及統計機

構委託之統計事項。 

(2) 組織、管理全國各省級

政府統計師事務所之業

務。 

(3) 加強統計基礎工作，維

護統計資料之準確性，

開展、推廣、實施統計

代理業務；承擔對社會

調查統計人員之基礎業

務培訓；規範統計台帳
3
，

      審查及認定企業年終統

計報表。 

(4) 接受政府、企業單位、

事業單位及其他經濟組

織之委託，開展市場調

查業務。 

(5) 開展有關統計事務之國

際交流活動。

（二）派出機構

國家統計局原來在地方

行政區設直屬之各級農業調

查隊、城市調查隊、企業調

查 隊。2005 年 重 新 組 建，

於省級行政區設調查總隊，

省以下縣以上行政區設調查

隊，均屬事業單位，總編制

員額共 1 萬 9,600 人。其行

政級別原則上與同級政府統

計機構同一級別，例如湖南

省統計局屬於第 5級之正廳、

局級，則湖南省調查總隊級

別相同。

1. 省級調查總隊

國家統計局於全國 22

個省、5 個民族自治區、

4 個直轄市，及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共 32 個省級

行政區設調查總隊，係該

局之直屬派出機構。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兼具生產、

建設、戍邊、屯墾，實行

「軍、政、企合一」之特

殊組織。行政級別屬於第

4 級之副省、部級機關，

行政業務受國務院及新疆

自治區政府之雙重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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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省級調查隊

國家統計局於廈門市

等 15 個副省級市設調查

隊，省以下各級調查隊並

不隸屬該省調查總隊，係

該局之直屬派出機構，但

委託省級調查總隊代為管

理。

3. 地級調查隊

地級行政區包括地級

市、州、盟等共 318 個，

均設調查隊。

4. 副地級及縣市級調查隊

大陸之副地級及縣市

級行政區包括副地級市、

縣、市、區、旗等共 2,869

個。國家統計局於經濟較

發達，人口較多之地方設

調查隊 887 個。縣調查隊

設辦公室、綜合調查股、

農村調查股、城鎮調查股

等單位。

參、國家統計局機關

組織及業務職掌

綜合研析

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有

關組織及業務較為特殊之處，

迥異於其他國家者，茲研析如

次：

一、機關組織部分

（一）統計機構名稱均為統計

局

機關名稱應盡量表達

其層級，例如臺灣之主計機

關，中央政府稱為主計總

處，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稱為

主計處，鄉鎮公所稱為主計

室。大陸中央及地方各級政

府不分層級均稱為統計局，

僅能由加冠之政府名稱，例

如廈門市統計局了解其層

級。

（二）事業單位

大陸之事業單位非政府

機關，但行使部分政府機關

職權，性質較為特殊。

（三）機關內設政黨組織

世界實施民主制度國家

黨政分離，政黨屬於社會團

體，與政府屬於公法人之性

質大相逕庭。中國大陸所有

機關均設政黨組織，國家統

計局設黨組及黨委員會。

二、業務職掌部分

（一）同一單位業務及輔助職能

業務單位辦理機關業

務，輔助單位支援機關服務

事項，二者職能應予分開，

但國家統計局辦公室加掛國

際合作司牌子，兼有業務及

輔助二種職能。

（二）一項業務由兩個單位辦

理

總務業務分由辦公室及

機關服務中心辦理，前者屬

於行政單位，後者屬於事業

單位。

肆、海峽兩岸統計機

關之比較

海峽兩岸統計機關比較如

次：

一、主計制度

我國將歲計、會計及統計

三項業務結合為主計，由行政

院主計總處執掌。政府編製預

算需依賴會計與統計所提供之

數據；會計將預算執行之情形

忠實記錄，又為產生統計之主

要來源；統計則為擬訂施政計

畫編製預算與政事考核之重要

依據。若無預算則會計無所附

麗，若無會計則預算執行結果

無從得知，若無統計則預算編

製缺乏數據而失真，三者相互

關連為用，不可或分。我國自

民國 20 年起實施超然獨立之主

計制度迄今已逾 80 載。中國大



主計月刊︱第 706 期︱ 2014.10

68

論述 》統計•調查

陸並無主計制度，設獨立之統

計機關，國家統計局僅負責統

計業務。

二、三總師制度

大陸各機關普遍設三總

師，地位在各業務司司長之上。

國家統計局設總統計師、總工

程師、總經濟師。我國並未設

置類似職務。

三、主辦統計人員之管理

我國採主計一條鞭制度，

《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

規定，一級主計機構主辦人員

之任免遷調由中央主計機關辦

理，其餘由各該管或其上級機

關主計機構層報中央主計機關

核辦。大陸各級地方政府之統

計局局長係由地方政府自行任

命。統計業務採地方政府為主

及上級統計機關為輔之雙重領

導方式。例如廈門市統計局由

廈門市政府及福建省政府統計

局雙重領導，福建省政府統計

局由福建省政府及國家統計局

雙重領導。

四、各部會統計單位

我國部、會有設單獨之統

計處（室）或設包括會計及統

計之主計局（處、室）。大陸

各部、委則僅有部分機關設置

統計單位，例如人民銀行設調

查統計司、海關總署設綜合統

計司、商務部設綜合司，其下

有統計分析處…等。

五、派出統計機構

我國主計總處並未在地

方設派出機構，大陸國家統計

局則在各省級行政區設調查總

隊，地級市及縣市設調查隊，

屬於該局之派出機構。

六、統計人員公職考試

臺灣包括統計人員在內之

公職考試由考試院統一舉辦，

大陸則由政府各部門自行舉辦

考試。又大陸設有統計師制度，

臺灣則無。

伍、結語

海峽兩岸自民國 38 年隔海

分治後採取不同之政治制度，

政體不同，制度互異。大陸之

國家統計局隸屬國務院，有別

於日本之政策統括官及統計局

設在總務省之下，韓國之統計

廳設在企劃及財政部之下。兩

岸交流逐漸密切，互相了解對方

之制度，應可減少兩岸之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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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大陸各機關設三總師制度，分別

為總審計師、總會計師、總統計

師、總工程師、總經濟師等職位，

視機關性質而定，例如國稅總局

設總審計師、總會計師、總經濟

師等三師。

2. 臺灣《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將機關內部單位分為業務單

位及輔助單位；大陸統稱為行政

單位。

3. 統計台帳係根據社會服務業統計

資料整理及企業管理需要所設置

之一種系統積累統計資料之登記

帳冊。


